（學校全銜）處理報告表單
	被檢舉教師
	甲師
	檢舉日期
	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	檢舉要旨
	一、A生家長檢舉內容，可歸納成下列事由：
事由1：甲師有丟A生聯絡簿、本子、課本、考卷，持續霸凌A生。
二、學校處理歷程：
(一)接獲檢舉日期：115年1月19日。
(二)校安通報日期：115年1月20日（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）。
(三)認定檢舉事件會議日期：115年1月26日。
(四)書面通知檢舉人依考核辦法辦理日期：115年1月29日。
(五)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啟動日期：115年2月10日。
(六)處理報告表單完成日期：115年3月2日。


	處理情形
	一、概述(事實認定)
(一)爭點1：甲師是否有丟A生聯絡簿、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，持續霸凌A生？
1、A生指出：「甲師是我五年級導師，只要我聯絡簿、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寫不好或沒訂正好，甲師就會丟到我身上，五年級上學期至少丟10次以上，全班同學都有看見。我想轉班或轉學，有時會哭。」
2、甲師答稱：「我有時候有丟A生聯絡簿、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，丟的原因是因為A生一樣的錯，一犯一錯再錯，很多沒寫齊的，每天都會漏，如果一次、兩次就算了，太多次了，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該寫的沒寫到，漏太多東西了。我應該是發洩一下自己的小怒氣吧，不然的話，沒輒啊！他不聽話啊！一樣的話講好幾次，他不在意。」
3、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定義，霸凌係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、文字、圖畫、符號、肢體動作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，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、排擠、欺負、騷擾或戲弄等行為，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，產生精神上、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，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。是以，霸凌之構成應同時具有：(一)持續性：行為一再持續發生；(二)侵害態樣：以言語、文字、圖畫、符號、肢體動作、電子通訊、網路或其他方式，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、排擠、欺負、騷擾或戲弄等行為；(三)故意性：個人或集體故意之行為；(四)損害結果：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，產生精神上、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，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等四項要件，方足以構成霸凌。
4、所謂「貶抑」是指給予不好評價；「排擠」是指施用手段排斥別人；「欺負」是指欺凌侮辱；「騷擾」是指擾亂使人不安，「戲弄」是指愚弄、捉弄他人，此有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可稽。本件校園事件重點在於釐清是否持續直接或間接故意為貶抑、排擠、欺負、騷擾、戲弄等行為，造成其身心損害或影響其正常學習活動，若調查所得之事證不足以認定有前開情事，即無從認定成立校園霸凌事件，合先敘明。
5、甲師確有霸凌A生，構成霸凌四要件，分述如下：
(1)侵害態樣：經相關證人B、C、D、E生描述，在五年級上學期，只要A生聯絡簿、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寫不好或沒訂正好，甲師就會丟到地上或A生身上，至少10次以上，此與A生說法相符。甲師用「丟」的方式，依一般認知上，係帶有負面評價並加以冷落，明顯有「貶抑」A生之意，雖甲師答稱：「丟的原因是因為A生一樣的錯，一犯一錯再錯，很多沒寫齊的，每天都會漏，如果一次、兩次就算了，太多次了，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該寫的沒寫到，漏太多東西了」等語，但A生聯絡簿、作業及考卷未交、未訂正、闕漏、寫不好之情況並未改善，甲師應知所採取之方式無法達到教育之目的，應尋求其他方式力求改善，而非故意在班上同學面前公開丟A生聯絡簿、作業本及考卷，足徵A生之人格尊嚴遭受侵害，甲師確已構成「貶抑」之霸凌侵害態樣。
(2)故意性：本案依據訪談雙方當事人甲師、A生及相關人B、C、D、E生，甲師確有在班上同學面前公開丟A生聯絡簿、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。揆諸甲師所有行為，皆係於公開場合，當著A生及全班同學面前，明知或可得推知可能侵害A生人格尊嚴之損害結果仍執意為之，因此，甲師貶抑A生之行為，明顯含有惡意之本質，所以甲師具有直接之行為故意，應可認定。
(3)持續性：由被行為人A生及相關證人B、C、D、E生陳述可知，甲師在114學年度(A生五年級)上學期在全班同學面前公開丟A生聯絡簿、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至少10次，持續貶抑A生之霸凌侵害行為期間長達半年，明顯使甲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，確已達到霸凌定義之「持續性」構成要件。
(4)損害結果：B、C、D、E生均指出甲師對A生之侵害行為已明顯造成A生哭泣、想轉班或轉學等不舒服、痛苦或難過之狀態，與A生自述及感受均相符。由此可知，甲師確已造成A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，產生精神上之損害，並進而影響A生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。
6、綜上所述，甲師對A生業已構成霸凌。

(二)情節輕重？
1、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以下簡稱解聘辦法)第3條規定：「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，應審酌下列因素：(1)對學生身心造成之侵害。(2)對學生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，包括故意、過失、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因素。(3)對學生侵害行為之次數、頻率、行為手段、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。(4)阻卻違法事由。」
2、本案甲師在114學年度上學期對A生丟聯絡簿、作業簿、習作、考卷至少10次之霸凌行為，屬長期且持續，並造成A生哭泣、想轉班或轉學等不舒服、痛苦或難過之狀態，已造成A生處於具有長期敵意與不友善環境，產生精神上之損害，並進而影響A生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，甲師霸凌A生行為，情節非屬輕微。建議學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5款第3目規定：「體罰、霸凌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，造成學生身心傷害。」予以記過1次以上之處分。

二、結論
□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懲處情形。
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懲處情形。


	建    議
	□結案。
提學校考核會或考核委員會審議。

	佐證資料
	附件1：A生家長檢舉書。
附件2：校安通報。
附件3：認定檢舉事件會議記錄。
附件4：被行為人A生及其家長訪談錄音檔及訪談紀錄。
附件5：行為人甲師訪談錄音檔及記錄。
附件6：相關人B、C、D、E生訪談錄音檔及訪談紀錄。
附件7：本案相關人員代號對照表。


備註：本表係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6條之1之處理報告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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